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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B_8F_E6_B5_8E_E6_c44_504567.htm 本章内容庞杂，有些

内容还很不好理解，再加上本章实在是太重要了，因此本斑

竹将用六贴来总结本章的主要内容。本斑竹将把本章的主要

内容分成三十六个小问题来进行总结（每贴总结六个小问题

），这三十六个小问题是：一、合同的主要条款；二、要约

应具备的条件；三、要约的撤回；四、要约的撤销；五、要

约的失效；六、承诺的生效；七、缔约过失责任；八、有效

合同；九、无效合同；十、可撤销合同；十一、效力待定合

同；十二、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时的履行规则

；十三、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合同的履行规则；

十四、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十五、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十六、同时履行抗辩权；十七、后履行抗辩权；十八、不安

抗辩权；十九、代位权；二十、撤销权；二十一、保证；二

十二、抵押；二十三、质押；二十四、留置；二十五、定金

；二十六、合同权利转让；二十七、合同义务转移；二十八

、合同权利义务的一并转让；二十九、法人（其他组织）合

并（分立）后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三十、债务人依法将标

的物提存；三十一、买卖合同；三十二、租赁合同；三十三

、承揽合同；三十四、委托合同；三十五、行纪合同；三十

六、居间合同。需要说明的是，本斑竹并不能保证上述三十

六个小问题涵盖了全部的考点，大家还是需要以教材为核心

进行全面的复习。那好，让我们从第一个小问题开始吧！ 一

、合同的主要条款。教材上所列举的八大条款不是合同必须



要有的条款，而是指合同在一般情况下所拥有的条款，具体

包括：当事人的名称(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

款（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

议的方法。 二、要约应具备的条件。要约有两个条件，这两

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是内容要具体确定：内容具体

是指受要约人一旦收到要约就能非常明白地知道要约人的意

思表示；内容确定是指要约的内容具有唯一性，比如在约定

标的物的单价时，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数，而不是类似100

至150元这样的单价范围。第二个条件是受要约人一旦承诺，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这条好理解，要约人显然不能

说话不算数，不能拿受要约人当猴耍。 三、要约的撤回。因

为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时才生效，而要约在发出后是需要经

过一段时间（有时候这段时间会很短）才能够到达受要约人

的，因此这段时间就是留给要约人反悔的时间。换句话说，

如果要约人在这段时间内反悔的话，可以在要约到达受要约

人之前（之时）使受要约人接到撤回要约的通知。 四、要约

的撤销。要约在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受要约人是需要经过一

番权衡利弊的思考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对该要约进行承诺，

而受要约人的思考也是需要时间的，因此这段时间就给了要

约人二次反悔的机会。换句话说，如果要约人在这段时间内

反悔的话，可以使受要约人在承诺之前收到撤销要约的通知

。需要注意的是，在两种情况下，要约人是没有二次反悔的

机会的（即要约不可撤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以其

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

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工作。 五、要约的失

效。要约毕竟是要约人的单方意思表示，因此要约就有失效



的可能。要约的失效包括四种情形：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

约人；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受要约人未在承诺期限（合理

期限）内予以承诺；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做出了实质性变

更。 六、承诺的生效。承诺需要通知的，承诺通知只有到达

要约人时才能够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

要约的要求）做出承诺的行为时承诺生效。顺便再说两点：

承诺也可以反悔，在承诺需要通知的情况下，受要约人可以

在承诺通知到达受要约人之前（之时）使要约人接到撤回承

诺的通知；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做出实质性变更的，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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